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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志願服務人員服務守則 

111年 12月 29日修訂 

一、服務時間 

(一)本所志工服務輪班時間，依其意願安排輪值表，按表實施；每 3 個小時為 1

班，每週至少輪值 1 次。 

(二)輪值時段 

上午 08：30至 11：30、上午 09：00至 12：00(週一至週五)、 

上午 09：30至 12：30(週一、週三)、 

中午 12：00至下午 15：00(週一)。 

中午 11：00至下午 14：00(週二)。 

下午 13：30至 16：30、下午 14：00至 17：00(週一至週五)、 

二、服務項目 

(一)簡易諮詢服務。 

(二)協助民眾使用取號機並引導至休憩區等候。 

(三)協助奉茶。  

(四)協助代填書表。 

(五)協助民眾使用便民服務設施（如使用 AI智慧消毒站、毛小孩的友善空間、

計程車預約服務、老花眼鏡、嬰兒車、輪椅等）。 

(六)協助所內活動及其他服務性事項（如整理民眾等候座椅、發送及回收民眾

意見調查表、協助新人於結婚佈景區拍照等)。 

(七)協助身障人士、行動不便者辦理各項登記。 

(八)協助維持秩序、排解紛爭。 

三、志工權利及義務 

(一)依志願服務法第 14條規定志工應有以下之權利： 

1、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作之教育訓練。 

2、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隠私及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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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據工作之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的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4、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5、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計、執行及評估。 

(二)依志願服務法第 15條規定志工應有以下之義務： 

1、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2、遵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訂定之規章。 

3、參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4、妥善保管及使用志工服務證、志願服務紀錄冊及志願服務榮譽卡。 

5、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6、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7、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8、妥善保管志願服務單位所提供的可利用資源。 

四、志工出勤規定 

(一)志工應於規定時間提早 5分鐘親自簽到、簽退，不可委託他人代簽，且不

得遲到、早退。 

(二)志工應依照排定時間輪值，每人於每週輪值1次為原則，因故無法服務者，

應事先覓人代班並電告本所；如因緊急事故須早退者，應事先向值星人員

或志工業務承辦人報備後，提早簽退。 

(三)志工每次執勤結束需填寫工作日誌簿。 

(四)志工服務時應配戴志工證、著志工服，保持服裝儀容整潔。 

(五)志工服務請維持主動、積極、真誠、互信、親切之態度；請勿喧嘩、高聲

談笑、聚眾聊天、講電話、洽辦私事，避免破壞形象，並請注意自身舉措

是否得宜。 

(六)服務時間，請勿安排朋友作陪，以免影響排定勤務之執行。 

(七)志工於服務時，不得從事推銷、營利、傳教或其他不當行為。 

(八)志工平時服務工作，不得涉及戶政業務，查閱戶籍資料或檔存資料。 

(九)志工於本所服務時，不得涉及與人民權利義務或有利害關係之事項，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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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志願服務人員服務守則之規定。 

五、志工因故需請假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志工請假須於事前覓妥代班志工，再向志工業務承辦人完成請假登記，如

無法覓妥代班志工，則向隊長、副隊長請求協調代（換）班。但如遇突發

緊急狀況無法及時覓得代（換）班志工，得以電話向志工承辦人請假，由

本所聯繫志工隊長或副隊長協助調派志工。 

(二)志工因緊急狀況未能事先辦妥請假手續，應儘速通知志工隊長或志工業務

承辦人，代辦請假手續。 

(三)志工未完成請假且未於事後 1週內告知者，以缺勤論。 

六、志工暫停服務及離隊 

(一)連續請假超過 3個月未達半年者，應向志工業務承辦人辦理暫停服務，繳

回志工服務證及志工服。 

(二)連續半年以上未能服勤者，應辦理離隊，惟因公受傷、因病或有其他正當

理由經本所認可者，不在此限。 

(三)連續 1個月以上無故不到勤且未辦理請假或暫停服務者，視為離隊。 

(四)全年服務未達 36小時、年度考核成績 2次未達 80分、其他不適任工作情

形，以及違反志工應盡之義務者，通知離隊。 

(五)違反服務守則得視情節通知暫停服務或離隊。 

(六)行為不端、動作乖張、重大工作過失、服務態度不佳及其他影響本所聲譽

之不適任行為者，通知離隊。 

(七)年度內遲到、早退合計達 10次，列入次年度續聘參考依據。 

(八)年度志工參訪活動、座談會及教育訓練總時數合計未達 6成者，列入次年

度續聘參考依據。 

(九)擔任志工幹部應以身作則，如有不遵守本所規定事項者，本所得於年度中

解除幹部職務。 

(十)志工離隊超過 1年，如欲再回本所服務，應重新參加召募及訓練。 

(十一)志工服務證及志工服僅供志工本人使用，離隊時應繳回志工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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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獎勵 

(一)每月評選 1名為民服務績優志工，經評定為民服務績優志工者，由本所於

志工座談會予以表揚。評選重點項目如下： 

1、服裝儀容（確實穿著志工背心、佩帶志工服務證、放置桌上名牌）（10

分） 

2、主動為民服務（說「您好」，雙手遞物、引導民眾前往申辦櫃檯或其他機

關樓層，說「請慢走」）（20分） 

3、主動維持辦公環境整潔（協助櫃檯及大廳桌椅復位、收拾茶杯）（20分） 

4、服務情形（無遲到早退、確實簽到退、態度主動親切、無大聲聊天或喧

嘩、無看報或飲食）（20分） 

5、合作情形（協助本所辦理之活動、參與本所舉辦之教育訓練）（20分） 

6、有無民眾陳情抱怨情事（10分） 

(二)經評定為民服務績優志工者，由本所依據績優評鑑於適當機會推薦參加各

種表揚或評選。 

(三)擔任幹部期滿卸任、服務屆滿 3年自請退休離隊，本所致贈感謝狀，於志

工座談會予以表揚。 

(四)依據「臺北市志願服務獎勵辦法」、「內政部獎勵志願服務戶政機關工作人

員要點」、「內政業務志願服務獎勵辦法」、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獎勵辦

法」等各項獎勵辦法，由本所推薦符合奬勵標準者參加評獎。 

八、本服務守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經簽准後修正之。 


